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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署理律政司司長張國鈞博士今日（三月二十三日）在立法會司法及法律

事務委員會會議就修訂《證據條例》（第 8 章）的建議的開場發言： 

  

主席、各位委員： 

  

  《2026 年證據（修訂）條例草案》（《2026 年草案》）的目的是全面改革刑

事法律程序中有關傳聞證據的法律，以落實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法改會）的相關

建議。 

  

背景 

  

  簡單來說，傳聞證據是指一個人，即是陳述者，在法庭以外作出的陳述，被用

作呈堂證據，目的是為了證明這番陳述的內容是真的。在現行普通法下，除非屬於

符合成文法或普通法所容許的少數例外情況，否則這類傳聞證據，在刑事法律程序

中一般都不會獲法庭接納，這就是傳聞規則。 

  

  這項規則的原意，本來是為了確保司法公正，讓訴訟各方可以透過盤問來測試

證供的可信性及準確度。但是，傳聞規則多年來一直備受批評，主要是因為它欠缺

彈性、過於複雜，而且例外規定不清晰。它的主要缺陷在於即使有些傳聞證據非常

有力，也非常可靠，但只要它不符合現有狹窄的例外規定，就會被法庭拒諸門外。

這往往會導致荒謬且不公義的局面。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涉及易受傷害證人的案件。當兒童、精神無行為能力人士，

或遭受嚴重創傷的受害人，因身心狀況而無法出庭作供時，他們早前向警方錄取的

會面證供，往往就會因為屬於傳聞證據而無法呈堂。 

  

  傳聞規則所造成的問題並非香港獨有。法改會在參考過其他主要普通法地區的

改革經驗後，在二○○九年提出了系統性的改革建議。為了落實這些建議，政府曾

向立法會提交《2018 年證據（修訂）條例草案》（《2018 年草案》）。不過，該

條例草案最終未能趕及在第六屆立法會任期完結前完成立法程序，因而失效。 

  

演進 

  

  其後，律政司進行了全面的檢討工作，我們重新審視了法改會的建議，並詳細

考慮了二○一七年諮詢期間收到的意見，以及前法案委員會的討論內容。在結合了

最新的法律及政策發展後，最終擬備了目前的《2026 年草案》。 

  



  《2026 年草案》保留了《2018 年草案》的核心機制。在建議的法律框架下，

除了已保存的普通法規則和其他成文法則外，傳聞證據可透過以下途徑獲法庭接

納。第一，透過控辯雙方訂立口頭或書面協議援引傳聞證據；第二，由有意援引傳

聞證據的一方發出傳聞證據通知，而其餘各方並沒有就該傳聞證據通知發出反對通

知；第三，若有意援引傳聞證據的一方發出傳聞證據通知，而另一方就該通知發出

反對通知，及後法庭批予准許讓該傳聞證據獲接納。如果要向法庭申請准許接納傳

聞證據，就必須符合以下五項關鍵條件： 

  

（i）必須已充分識別陳述者的身分； 

  

（ii）假若陳述者能夠出庭作供，有關口頭證據本身是可獲法庭接納的； 

  

（iii）必須符合「必要性」條件，即陳述者確實無法出庭作證，例如已去世或因年

齡、身體狀況或精神狀況，不適宜擔任證人。舉證責任在於申請人。如果是控方申

請，所需的舉證標準是排除合理疑點；如果是被告申請，則只需達到相對可能性的

衡量； 

  

（iv）必須符合「可靠性門檻」條件，法庭會綜合考慮與該傳聞證據相關的各項因

素，例如陳述的性質、作出陳述時的背景，以及陳述者是否誠實等，從而確保傳聞

證據的可靠性得到合理保證；以及 

  

（v）傳聞證據的證案價值，必須大於它可能造成的不利影響。 

  

  與《2018 年草案》版本相比，今次的草案引入多項改良的措施，當中的幾個

重點包括： 

  

  首先，是賦予法庭更靈活的程序酌情權。新草案賦予法庭更大的酌情權，可以

因應個別案件情況，更改程序要求，以便法庭可以更有效地應對突發情況。 

  

  其次，是優化豁除機制。《2018 年草案》有一項比較僵化的規定，就是只要

法官認為定罪不穩妥，便必須直接裁定被告無罪。這個做法的局限在於，即使案件

在法律上已經達到了表證成立的門檻，陪審團也會因此而無法參與考慮及裁決該案

件。新草案取代了這個一刀切的做法，規定即使法庭初步接納了傳聞證據，審訊期

間如果任何一方提出申請，法庭可以為秉行公義而豁除該證據。豁除該證據後，法

庭可以採取相稱的補救措施，例如指示陪審團不給予該證據任何分量、命令再審；

或者在無須答辯的情況下指示裁定被告無罪。這個均衡的框架，能夠更妥善地尊重

法官與陪審團各司其職，同時有效保障被告，防範司法不公。 

  

  第三，是渉及國家安全案件的排除。新草案明文規定，新機制不適用於所有涉

及國家安全的案件。該類案件將繼續受普通法下現行的傳聞規則規限，以減低案件

受操控或虛假資訊影響的風險，彰顯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  



  

諮詢 

  

  在諮詢工作方面，律政司已經在去年十二月，發出諮詢文件連同《2026 年草

案》的諮詢擬稿，收集持份者的意見。我們諮詢的對象包括司法機構、兩個法律專

業團體、相關的政府決策局和部門、大學法律學院及其他相關機構。我們很高興見

到，整體而言，回應者都普遍支持今次的立法建議；他們亦認同，新草案能夠有效

協助法庭尋求真相、彰顯公義。 

  

結語 

  

  最後我想強調，改革傳聞證據規則是必須的。《2026 年草案》不但為被告的

公平審訊權利提供了充足的保障，同時也照顧到法庭尋求真相的需要，讓香港的刑

事證據法得以與國際主要普通法地區接軌。 

  

  接下來，律政司會繼續積極推展相關的立法工作。我們會審慎考慮持份者的回

應，以及今日各位委員的寶貴意見，盡快完善《2026 年草案》的草擬工作，希望

在今年第二季將草案正式提交立法會。 

  

  多謝主席及各位委員。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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